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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

 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（〔2022〕10 号）《关于

对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和（〔2022〕11号）

《关于对陈炜、宋凌杰、岳培青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》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

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对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的

主要内容 

“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 

经查，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 

（1）会计核算不规范。应付职工薪酬核算不规范。公司年终奖存在跨期计

提的情形，导致公司多计2021年净利润，且金额超过2021年经审计净利润的10%。

上述事项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——职工薪酬(2014年修订）》第五条的规

定。 

（2）信息披露不及时。关联交易披露不及时。你公司于2021年2月向控股股

东借款500万元，并于当月偿还上述借款，但未及时披露该关联交易。上述事项

不符合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40号）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(2021年修订）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，我局

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。你们应认真吸取教训，规范会计核

算，切实保证财务信息质量，依法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你们应当于收到本决定书后30日内报送整改报告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，

做好信息披露工作。” 

二、《关于对陈炜、宋凌杰、岳培青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》的主要内容 



 
 

“陈炜、宋凌杰、岳培青： 

经查，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 

（1）会计核算不规范。应付职工薪酬核算不规范。公司年终奖存在跨期计

提的情形，导致公司多计2021年净利润，且金额超过2021年经审计净利润的10%。

上述事项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——职工薪酬 (2014年修订）》第五条的规

定。 

（2）信息披露不及时。关联交易披露不及时。公司于2021年2月向控股股东

借款500万元，并于当月偿还上述借款，但未及时披露该关联交易。上述事项不

符合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40号）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。 

陈炜作为公司董事长，宋凌杰作为公司总经理，岳培青作为公司财务总监，

未按照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 40号）第三条的规定履行勤勉

尽责义务，对公司上述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( 2021 年修订）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，我

局决定对你们采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。请你们后续根据我局要求，于 2022

年 8月 31日前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局接受监管谈话。” 

三、其他说明 

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，高度重视决定书中指出

问题，并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积极整改，吸取教训，认真总结，加强相关人员对

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，强化规范运作意识。同时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管理，规范

会计核算，保证财务信息质量，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

益。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7月 12日 


